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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两节”、全国两会期间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12月9日全市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12月10日国务院安委会视频会议精神，切实做好2021年“两节”（元旦、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岁末年初及“两节”、全国两会期间全区建筑安全生产平安稳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清严峻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时段和特殊时期，也是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和多发期。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做好岁末年初及“两节”、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把保证岁末年初及“两节”、全国两会期间的安全稳定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深刻吸取永川吊水洞煤矿“12.4”事故等近期我市及其他省市生产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研究部署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及时解决好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决防范一般事故，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确保岁末年初及“两节”、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稳定。
二、突出工作重点，认真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
（一）抓好“两节”、地方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各单位要全面排查建筑工地存在的安全隐患，抓好各大商圈、重要交通枢纽、地方两会会场等重要区域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排查施工围挡、脚手架、安全网、塔吊等风险源，突出检查架体坍塌、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排查发现存在隐患的项目，要坚决整改到位。要加强文明施工管理，严格执行《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标准（试行）》《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强化施工围挡、出入口、扬尘噪声污染防治等管理，切实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要强化施工现场门禁管理，严禁闲杂人员进入施工区域。
（二）抓好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
即日起至2021年3月底，开展2020年全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攻坚行动（见附件）。
1.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强化恶劣天气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做好灾害事故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要突出安全治理重点，加强复杂地质和工况条件下桥梁、高边坡、深基坑及暗挖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持续深入开展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建立专项清单台账，制定整改方案，做到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同时，要加强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在行业管理中的应用，强化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
2. 区住房城乡建委将对监管项目进行全覆盖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实行零容忍，严管重罚；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督促项目参建单位整改到位；对存在重大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稳定的，坚决停工整顿。同时，将严查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健全安全生产诚信体系，持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三）抓好冬季施工安全生产管理
各单位要结合冬季气温低、雨雾多、人体反应较慢等特点，及时组织编制冬季施工方案，合理安排节前施工进度计划。要认真做好各类安全防护措施，尤其要做好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及重要环节的监控，加强作业人员冬季施工安全教育工作，及时将冬季施工中存在的危险源及防范措施传达到每名一线工人。要高度重视冬季施工现场消防安全，认真开展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检查，加强电焊动火、施工临时用电操作、施工人员生活临时设施和施工现场烟花爆竹管理，严禁现场作业人员采用明火取暖；要加强施工现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源自查自辨等工作。
（四）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安全生产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南的通知》（建办质函〔2020〕489号）以及区防疫指挥部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按照《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手册》，持续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进一步压实施工现场疫情防控责任和安全生产责任。
三、严格值班值守，及时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值班制度和应急处置各项规定，确保安全生产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有专人24小时盯守，有安全负责人带班。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要按照既定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置办法，第一时间上报并按程序处理，确保科学施救，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要加强应急演练，落实装备、物资、通信等保障措施。要充分利用节日期间等重点时段，加大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力度，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安全环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度“元旦”“春节”。

附件：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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